
回购股份合法合规意见 

 1  / 11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神拓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股份合法合规性意见 

 

 

 

 

主办券商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28层A02单元 

二零一九年八月 

 

  



回购股份合法合规意见 

 2  / 11 

 

目录 

一、关于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

购股份实施办法》有关规定的意见 ................................................... 3 

二、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必要性的意见................................................ 7 

三、关于本次回购价格合理性的意见................................................ 7 

四、关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可行性的意见 ........................................ 8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 10 

  



回购股份合法合规意见 

 3  / 11 

 

深圳市神拓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拓机电”、“公司”），证券简

称：神拓机电，证券代码：833275，于 2015 年 8 月 13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 

根据《深圳市神拓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方案》（以下简称“《回购股

份方案》”），神拓机电拟通过要约回购方式，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用于

减少注册资本。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作为神拓机

电的持续督导券商，负责神拓机电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的持续督

导工作。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办法》，安信

证券对神拓机电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其申请回购股份事项的

合法合规性出具如下意见： 

 

一、关于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

回购股份实施办法》有关规定的意见 

1、股票挂牌时间已满 12 个月 

经核查，神拓机电于 2015 年 8 月 13 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公开转让，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办法》第十

一条第一款“公司股票挂牌满 12 个月”的规定。 

2、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神拓机电的总资产为 2.07

亿元，货币资金余额 8,133.33 万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净资产为 1.15 亿元，

公司资产负债率 43.88%。本次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后，假设回购资金 4,024 万元全

部使用完毕，按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约占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净资产的 34.81%，账上剩余资金为 4,109.30 万元。 

公司本次进行回购使用的均为自有资金，不存在举债回购的情形。主办券商

分别依据公司2019年上半年（未经审计）和2018年度财务数据进行全额回购后的

模拟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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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2019年6月30日 2019年6月30日 

（模拟回购后） 

2018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模拟回购后） 

净利润 11,951,005.76 11,951,005.76  22,833,522.22 22,833,522.22 

未分配利润 23,753,868.47 23,753,868.47 11,802,862.71 11,802,862.71 

货币资金 81,333,012.72 41,093,012.72  66,890,472.69 26,650,472.69  

资产负债率 43.88% 54.44% 52.14% 63.96% 

流动比率 2.34 1.84  1.94 1.55  

速动比率 1.94 1.45  1.64  1.25  

根据模拟进行全额回购后的财务数据，公司财务指标均较为良好，能满足企

业的日常经营需求。 

神拓机电 2016-2019 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净利润与经营现金流量净额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2019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营业收入 7,310.66   15,186.30    10,483.79    15,756.3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95.10    2,288.88     2,049.60     3,156.51  

经营现金流量净额 1,488.01    4,881.60        47.42     2,807.05  

可见，神拓机电近三年经营情况稳定，每年净利润均为 2000 万元以上，经

营现金流量净额每年均为正数，除了 2017 年因主要客户内部整合这一特殊原因，

导致收款延迟到下一年度，公司整体经营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基本吻合。 

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神拓机电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中的负债类科目

余额如下： 

单位：元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2,313,029.18 92,224,213.57 

应付职工薪酬 1,144,870.14 1,070,143.08 

预收款项 3,980.00 0 

应交税费 5,017,157.43 7,246,212.14 

其他应付款 3,490,413.05 3,485,013.05 

合计 81,969,449.80 104,025,581.84 

根据神拓机电近两年的年度报告，公司既无长期借款，也无短期借款，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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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均为有一定账期的日常经营负债，公司的经营现金流量净额均为正数，期末

货币资金余额均大于本次回购资金总额 4,024 万元。因此，假设公司本次回购总

额 4,024 万元全部使用完毕，也不会影响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不会损害债权人

利益。 

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76.22%的股份，第二大

股东持有公司 6.09%的股份。本次拟回购总数不超过 800 万股，占回购前总股本

的 24.39%。因此，本次回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不会产生因控制

权变更导致的影响。 

综上，根据神拓机电过往财务数据的测算及公司经营情况，安信证券认为：

神拓机电实施本次回购股份预计不会对挂牌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产

生重大影响，神拓机电仍具备较强的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回购股份实施后，挂牌公

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规定。 

3、回购方式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办法》

有关规定的说明 

神拓机电目前的交易方式为集合竞价转让，拟采用要约回购方式，以 5.03

元/股的价格，面向全体股东回购公司部分股票至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符合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办法》第四十条“要约回购

应当以固定价格实施”。 

4、关于回购规模、回购资金安排、回购实施期限安排合理的说明 

根据《回购股份方案》，神拓机电本次回购规模、回购资金安排、回购实施

期限等情况安排如下： 

（1）回购规模 

本次回购中，回购股票单价为 5.03 元/股，拟回购数量为不超过 800 万股，

回购的下限为实际接收回购的股份数，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4,024 万元人民币

（含），占本公司回购前总股本的 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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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回购实施办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要约期限届满，股东预受要约的股

份数量超出预定回购的股份数量的，挂牌公司应当按照相同比例回购股东预受的

股份；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不足预定回购的股份数量的，挂牌公司应当全部

回购股东预受的股份。 

根据《回购实施办法》第四十条规定：要约回购应当以固定价格实施，且符

合本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回购实施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竞价或做市方式回

购的价格上限原则上不应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60 个转让日平均收盘

价的 200%；确有必要超过这一上限的，挂牌公司应当在回购股份方案中充分说

明定价合理性”）。 

神拓机电的股票在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60 个转让日只有一笔集合竞

价交易：交易日期为 2019 年 7 月 3 日，股价为 5.03 元/股，成交数量为 20 万股，

成交金额为 100.60 万，卖方为非关联方梅秋生，买方为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德

塔电动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因此，公司股票在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60 个

转让日的平均收盘价是 5.03 元。 

本次要约回购股份的价格为每股5.03元（含5.03元），回购价格为固定价格，

未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60 个转让日平均收盘价的 200%，符合《回购

实施办法》的规定。 

（2）回购资金安排 

按照本次拟回购股份的最高价格计算，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 4,024 万元，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资金为准，资金来

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3）回购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

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

办法》第三十九条“挂牌公司实施要约回购，应当符合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九

条的规定”，即第十九条“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的实施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董

事会或股东大会（如须）通过回购股份决议之日起算”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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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神拓机电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 

二、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必要性的意见 

1、本次回购的目的 

神拓机电为了促进公司健康发展，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维护投资者利益，神

拓机电基于业务发展规划，在综合考虑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未来盈利能力等因

素的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办法》、《关于实施要约回购制度的

公告》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拟进行股份回购。回购的股份将

依法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2、回购前股价与公司价值分析 

神拓机电董事会通过回购决议前 60 个转让日平均收盘价为 5.03 元。根据神

拓机电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 2019 年 6 月 30 日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为 3.52 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0.37 元。2018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挂牌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3.15 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0.70 元。神拓机电回购前股价的市

盈率约为 7 倍，市净率约为 1.42 倍。根据神拓机电披露的定期报告，2017 年度、

2018 年度、2019 年半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10,483.79 万元、15,186.30 万元、

7,310.66 万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2,049.60 万元、2,288.88 万

元、1,195.10 万元，公司盈利情况良好。公司本次回购，有利于提升神拓机电股

东对公司股价的信心，维护投资者权益。 

综上，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主要目的是减少账上冗余资金，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维护投资者权益。回购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

本。因此，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三、关于本次回购价格合理性的意见 

根据神拓机电回购股份方案，本次要约回购股份的价格为每股 5.0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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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回购实施办法》第四十条“要约回购应当以固定价格实施，且符合本

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回购实施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的

价格上限原则上不应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60 个转让日平均收盘价的

200%；确有必要超过这一上限的，挂牌公司应当在回购股份方案中充分说明定

价合理性”）。 

神拓机电的股票在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60 个转让日只有一笔集合竞

价交易：交易日期为 2019 年 7 月 3 日，股价为 5.03 元/股，成交数量为 20 万股，

成交金额为 100.60 万，卖方为非关联方梅秋生，买方为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德

塔电动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因此，公司股票在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60 个

转让日的平均收盘价是 5.03 元。 

神拓机电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 3.15 元，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的每股净资产（未经审计）为 3.52 元。 

神拓机电根据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及近期公司股价，综合评估后

将本次要约回购股份的价格定为 5.03 元/股，未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60 个转让日平均收盘价的 200%，价格具有合理性。 

综上所述，神拓机电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

司回购股份实施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本次回购股份价格合理，不存在损害挂

牌公司利益的情况。 

四、关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可行性的意见 

1、回购股份所需资金及其来源 

神拓机电本次用于回购股份的回购资金不超过 4,024 万元（含），占公司截

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流动资产的比例分

别约为 19.40%、34.90%、21.02%。回购价格为 5.03 元/股，回购股份数量不高于

800 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4.39%）。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金额以回购期

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及金额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神拓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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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余额 8,133.30 万元，可用于回购的资金量充沛。 

2、回购股份对公司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根据神拓机电披露的定期报告，公司既无长期借款，也无短期借款，负债科

目均为有一定账期的日常经营负债，公司近三年一期的经营现金流量净额均为正

数。2018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的流动比率分别为 1.94、2.34，

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2.14%、43.88%，公司资产结构稳定，整体流动性较好。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半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10,483.79 万元、15,186.30 万

元、7,310.66 万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2,049.60 万元、2,288.88

万元、1,195.10 万元，公司盈利情况良好。在保持业务规模和盈利水平的情况下

回购，将提高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 

根据公司的资金流水，且公司近两年的银行存款余额均大于本次回购资金总

额。 

因此，公司进行回购不会影响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不会损害债权人利益。，

资本结构稳定，公司整体流动性好，偿债能力较强，短期内无法偿还债务的风险

较小。 

3、实行回购后是否满足挂牌条件 

根据 2019 年 8月 20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股份变动情况

表，公司共有在册股东 12 名，其中 2 名为发起人股东，分别为公司控股股东深

圳市德塔电动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76.83%）和实际控制人张伟（持

股比例为 0.03%）。 

除控股股东外，剩余 11 名股东持有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为 7,598,771

股（持股比例为 23.17%），低于本次回购的股份上限 8,000,000 股（占总股本比

例为 24.39%），因此，本次回购若同时发生以下事项： 

1、 包含实际控制人张伟在内的剩余 11 名股东全部参与本次回购，且将

其所持神拓机电的股份总数全部申报要约； 

2、 控股股东预受要约的申报股份数低于或等于 401,229 股，因而股东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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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要约的股份总量不足预定回购的股份数量上限时。 

则本次回购完成后，神拓机电只剩一名股东，导致不满足股份有限公司条件，

从而不具备挂牌条件。提示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风险，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综上所述，神拓机电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及持续经

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本次回购方案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办法》相关规定。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主办券商已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办法》

检查神拓机电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并提请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本次回购股

份的后续操作，真实、完整、准确、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于该项目中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行为的情形，亦不存

在未披露的聘请第三方行为的情形。根据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挂牌公司也不存

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除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依法需聘

请的证券服务机构之外的第三方行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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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神拓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股份合法合规性意见》的盖章页）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章） 

2019 年 8 月 27 日 


